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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

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川恒股份 股票代码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建 杨珊珊

办公地址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福泉市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福泉市

电话 0854-2441118 0854-2441118

电子信箱 Lij@chanhen.com yangss@chanhen.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1,586,547,877.33 1,005,605,916.73 57.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70,606,765.65 104,667,672.97 254.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371,049,422.36 90,137,286.50 311.6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255,020.63 41,019,429.22 -92.0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529 0.2163 248.0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500 0.2143 249.9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72% 3.49% 6.2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8,658,240,828.02 6,922,942,484.95 25.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953,817,055.25 3,559,330,016.78 11.0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0,94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

态

数量

四川川恒控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5.44% 277,634,700.00 0 质押 79,980,600.00

四川蓝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99% 25,000,000.00 0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二组合 其他 1.48% 7,420,800.00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前海开源沪港深创新成

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48% 2,399,300.00 0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投连－个险投连

其他 0.42% 2,086,200.00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年金计划－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0.38% 1,922,214.00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33% 1,648,546.00 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前

海开源祥和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31% 1,553,500.00 0

陶红华 境内自然人 0.25% 1,235,200.00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富国新机遇灵活配置混

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4% 1,207,848.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上述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本公司股票非为融资融券标的证券。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 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

元）

利率

可转换公

司债券

川恒转债 127043 2027年08月11日 104,479.88

票面利率为：第一年0.4%，第二年

0.6%，第三年1%，第四年1.5%，第

五年2.5%，第六年3%。

（2） 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49.24% 46.00%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8.34 67.82

三、重要事项

1、公司筹划实施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该事项已经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三届监

事会第九次会议及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2022年度

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及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2-040、2022-047、2022-048、2022-050、2022-051、

2022-054、2022-059）。

2、公司2021年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川恒转债”（证券代码：127043）于2022年2月18日进入转股

期， 在报告期内， 由于可转债转股导致原持股5%以上股东四川蓝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降低至5%以

下。

3、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及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拟向董事、高管、中层管理人员及技术（业务）骨干等483人授予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为714.00万股，预留权益100.00万股，授予价格为人民币12.48元/股。 经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三届

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因部分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全部或部分放弃认购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及根据认

购款缴纳情况，首次授予实际授予对象为449人，授予股份数为684.60万股，授予日为2022年2月21日，限制性

股票上市日为2022年5月5日。

4、为满足子公司日常经营及项目建设需要，经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分别为子公司

广西鹏越、福麟矿业、恒轩新能源提供的银行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分别为10亿元、3亿元、不

超过3.90亿元。

5、公司拟与金圆股份控股孙公司浙江金圆中科锂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圆中科” ）、欣旺达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合资设立参股子公司，注册资本3.50亿元，金圆中科持股比例为51%，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17,850.00

万元；欣旺达持股比例为35%，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12,250.00万元；本公司持股比例为14%，认缴出资额为人

民币4,900.00万元，以自有资金出资。 该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该参股子公司浙

江金恒旺锂业有限公司已完成工商设立登记手续。

6、为进一步整合矿山资源，优化公司旗下控股和参股矿山企业的组织架构、提升经营效率，公司拟将直接

持有的瓮安县天一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一矿业” ）49%的股权无偿划转至全资子公司贵州福祺矿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福祺矿业” ）。 在报告期内，该事项已取得天一矿业其他股东同意，并经天一矿业2022年第

二次股东会会议决议通过，同意本公司将所持天一矿业49%股权无偿划转至全资子公司福祺矿业，天一矿业持

股51%的股东四川蜀裕矿业投资有限公司放弃该部分股权的优先受让权，并在报告期内业已完成股权划转的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7、公司于2021年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川恒转债”（证券代码：127043）在报告期内触发《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中规定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经第三届董事

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通过，结合公司及市场情况，公司不行使赎回权，不提前赎回“川恒转债” ，并在自本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2022年5月26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期间，若“川恒转债” 再次触发有条件赎回

条款，公司均不行使赎回权，不提前赎回“川恒转债” 。

8、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福麟矿业根据小坝磷矿山储量核实及备案情况，向贵州省自然资源厅申请采矿权变

更登记，并已取得贵州省自然资源厅下发的相关《通知》，准予对矿区范围（开采深度）及生产规模进行变更

登记。 在报告期内，福麟矿业已与贵州省自然资源厅签署《采矿权出让合同》，并根据《通知》及《采矿权出让

合同》的约定，已办理完毕采矿权变更登记手续，取得《采矿许可证》，采矿权开采深度由原来的1392.00米至

1000.00米标高变更为1392.0米至700.0米标高，矿区范围拐点不变，开采深度增加300.00米，资源储量增加，生

产规模扩大，有利于保障公司生产所需磷矿石供应，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

编号：2022-077）。

证券代码：002895 证券简称：川恒股份 公告编号：2022-099

转债代码：127043 转债简称：川恒转债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2022年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

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

（一）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募集资金金额及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0]975号）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于2020年9月向面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8,000.20万股，发行价格人民币11.37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909,622,740.00元，根据有关规定扣除发

行费用18,695,909.40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890,926,830.60元。 该募集资金已于2020年9月10日

到位，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XYZH/2020CDA40176号

《验资报告》。

2、募集资金以前年度使用金额

截止2021年12月31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广西鹏越生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鹏越” ）实际已累

计使用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合计580,566,805.54元。

3、募集资金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年末余额

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及广西鹏越实际已累计使用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906,944,490.13元，其中

本报告期内广西鹏越“20万吨/年半水-二水湿法磷酸及精深加工项目” 募集资金使用金额为326,377,684.59

元，报告期末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0元。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1、《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制定和执行情况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的效率和效果，防范资金使用风险，确保资

金使用安全，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

件以及《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于2017

年10月10日召开了2017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2020年，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

业务规则的修订对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进行修订，经2020年10月15日召开的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该大会审议通过相关制度修订的议案，修订后的制度符合证监会及深交所现行相关规则。

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要求对募集资金实施管理。

2、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2年6月30日，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募集资金专户均已注销。

3、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于2020年9月22日

根据募投项目不同用途分别同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泉市支行、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泉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约定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上述协

议的内容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且都得到有效履行。 专项账户银行定期向保

荐机构出具对账单，公司授权保荐机构可以随时查询、复印专项账户资料，保荐机构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

查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广西鹏越于2020年9月9日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泉支行开立了一般账户，2020年10月21日，本

公司、广西鹏越同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泉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

四方监管协议》，至此，该账户纳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管理。

（三）本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1。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 ）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其情况

非公开发行股份募投项目“20万吨/年半水-二水湿法磷酸及精深加工项目” 尚在建设期。

3、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不适用。

4、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非公开发行股份募投项目在本报告期内不存在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5、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使用非公开发行股份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6、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公司使用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报告期内取得的到期投资收益为83.62万元。

7、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非公开发行股份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8、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不存在超募资金，也不存在使用等相关情况。

9、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和去向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

10、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资金使用成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

次会议通过《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 本报告期内公司使

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非公开发行股份募投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金额合计为5,131.30万元。 截止

2022年6月30日，用募集资金等额置换金额累计10,328.16万元。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1、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不适用。

2、募投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其情况

不适用。

3、募投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非公开发行股份募投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二、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一）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募集资金金额及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2337号文核准，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1,160.00万张，

发行价格为100.00元/张，募集资金总额为11.60亿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合计不含税金额15,274,659.44元，实

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144,725,340.56元 （因发行费用中增值税进项税额842,381.69元未做进项税抵

扣， 实际可使用募集资金净额为1,143,882,958.87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XYZH/2021CDAA40144号《验资报告》。

2、募集资金以前年度使用金额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累计使用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596,490,847.15元，

3、募集资金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年末余额

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已累计使用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741,366,137.53元，其中本报

告期内募集资金使用金额为144,875,290.38元，募集资金余额合计为409,606,778.14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1、《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制定和执行情况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制定情况详见本公告前文所述相关内容。

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要求对募集资金实施管理。

2、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余额 备注

川恒股份

农行福泉市支行

23546001040019118 44,230,160.34

23546001040019126 48,926,905.89

23546001040019134 0.00

已销户

23546001040019142 0.00

建行福泉支行

52050165603600000916 244,561,340.02

52050165603600000915 71,888,371.89

合计 409,606,778.14

3、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公司已根据募投项目不同用途分别在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泉市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泉支行（以下合称“开户银行” ）开设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公司已与开户银行、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

券” ）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约定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上述协议的内容与深圳证券交易所

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且都得到有效履行。 专项账户银行定期向保荐机构出具对账单，公司授权

保荐机构可以随时查询、复印专项账户资料，保荐机构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查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三）本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2。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 ）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其情况

募投项目“福泉市新型矿化一体磷资源精深加工项目—150万t/a中低品位磷矿综合利用选矿装置及配套

设施” 、“30万吨/年硫铁矿制硫酸项目” 在2022年6月建设完成，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福泉市新型矿化一体磷资源精深加工项目—30万吨/年硫铁矿制硫酸装置” 项目已完成部分建设前的

相关准备工作，同时，因公司亦筹备在罗尾塘厂区建设“中低品位磷矿综合利用生产12万吨/年食品级净化磷

酸项目” ，其中亦包含了硫铁矿制酸装置。 为提高项目建设效率，公司审慎研究后调整项目建设计划，将“福泉

市新型矿化一体磷资源精深加工项目—30万吨/年硫铁矿制硫酸装置” 与“中低品位磷矿综合利用生产12万

吨/年食品级净化磷酸项目” 中的硫铁矿制酸装置同步建设，因此拟将该项目延期至2023年8月。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工程研究中心” 不直接产生效益；部分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

银行贷款，不直接产生效益。

3、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不适用。

4、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依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 通 合 伙 ） 出 具 的 《公 司 以 自 筹 资 金 预 先 投 入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情 况 鉴 证 报 告 》

（XYZH/2021CDAA40146），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的自筹资金合计126,809,554.20元， 其中

“福泉市新型矿化一体磷资源精深加工项目—150万t/a中低品位磷矿综合利用选矿装置及配套设施” 置换人

民币78,655,698.43元，“福泉市新型矿化一体磷资源精深加工项目—30万吨/年硫铁矿制硫酸装置” 置换人民

币170,000.00元，“30万吨/年硫铁矿制硫酸项目” 置换人民币47,983,855.77元，置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

间不超过6个月。

5、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使用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6、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公司使用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在报告期内取得的到期投资收益为37.02万

元。

7、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8、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不存在超募资金，也不存在使用等相关情况。

9、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和去向

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均存放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10、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资金使用成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

通过《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 本报告期内公司使用银行

承兑汇票支付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金额合计为4,832.28万元。 截止

2022年6月30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金额累计7,954.85万元。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1、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不适用。

2、募投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其情况

不适用。

3、募投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三、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2022年半年度已按《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运作规范指引》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相关规

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募集资金的使用及存放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情况。

附件1：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件2：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7月30日

附件1：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元

附件2：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元

证券代码：002895 证券简称：川恒股份 公告编号：2022-100

转债代码：127043 转债简称：川恒转债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金额及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

可[2017]1444号）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于2017年8月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

4,001万股，发行价格人民币7.03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281,270,300.00元，根据有关规定扣除发行费用41,

280,900.00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39,989,400.00元。 该募集资金已于2017年8月22日到位，上述

资金到位情况业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XYZH/2017CDA40298号《验资报

告》。

2、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存储情况

（1）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建设

为了进一步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的效率和效果，防范资金使用风险，确保

资金使用安全，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等法律、法

规、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

情况，公司于2017年10月10日召开了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的议案》（简称“《募集资金管理制度》（2017年版）” ）。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2017年版），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项账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分别于2017年9月14日、2018年6月25日同保荐机构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福泉市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2019年9月18日本公司及本公司之子公司贵州福麟矿业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福麟矿业” ）同保荐机构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泉市支行

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约定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上述协议的内容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

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且都得到有效履行。 开立专项账户的银行定期向保荐机构寄送对账单，公司授权

保荐机构可以随时查询、复印专项账户资料，保荐机构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查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2019年10月24日，经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及2019年11月11日

召开的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 本公司聘

请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并于2019年12月23日签订《贵州川恒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之保荐协议》。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发行人因再次申请发行

证券另行聘请保荐机构的，应当终止与原保荐机构的保荐协议，另行聘请的保荐机构应当完成原保荐机构未

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 另行聘请的保荐机构应当自保荐协议签订之日起开展保荐工作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2020年1月19日，本公司及本公司之子公司福麟矿业同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

泉市支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告编号2020-003）。

（2）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

日余

额

备

注

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变更前募

集资金净额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变更后募集资

金净额及孳息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福泉市支行

23546001040

013467

239,989,

400.00

0.00 注2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福泉市支行

23546001040

014002

97,900,000.00 0.00 注3

贵州福麟矿业有限公

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福泉市支行

23546001040

015546

153,173,587.09 0.00 注4

合计

239,989,

400.00

251,073,587.09 0.00 注1

注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后募集资金净额及孳息金额合计为251,073,587.09元，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239,989,400.00元多11,084,187.09元， 系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收购小坝磷矿采矿权及相关资产负

债 ” 项目初始存放金额由原募集资金账户转入， 转入金额包含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账号 ：

23546001040013467） 截 止 2019 年 9 月 19 日 孳 息 8,377,428.93 元 ， 募 集 资 金 专 项 账 户 （账 号 :

23546001040014002）截止2019年9月19日孳息2,706,758.16元。

注2：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20万吨饲料级磷酸二氢钙项目” 存放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

泉支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23546001040013467），初始存放金额为239,989,400.00元。因2018年5月16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募集资金用途发生变

更（具体情况详见本报告一(二)2的披露），公司分别于2018年6月7日和2018年7月25日将部分募集资金转至

“年产5万吨肥料级聚磷酸铵项目” 的资金专项账户 （账号:23546001040014002）40,000,000.00元和105,

200,000.00元，合计145,200,000.00元。 因2019年8月22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募集资金用途发生变更（具体情况详见本报告一(二)2的披露）,公司于2019年9

月19日将部分募集资金转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收购小坝磷矿采矿权及相关资产负债” 的资金专项账户（账

号:23546001040015546）103,166,828.93元（包含募集资金94,789,400.00元及孳息8,377,428.93元）。2019

年9月20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23546001040013467）销户。

注3：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5万吨肥料级聚磷酸铵项目” 原计划募集资金投资总额为145,200,

000.00元，因2019年8月22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募

集资金用途发生变更（具体情况详见本报告一(二)2的披露），公司于2019年9月19日将部分募集资金转至“收

购小坝磷矿采矿权及相关资产负债” 项目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23546001040015546）50,006,758.16元

（包含募集资金47,300,000.00元以及截至2019年9月19日止账户孳息2,706,758.16元）。

“年产5万吨肥料级聚磷酸铵项目” 的资金专项账户（账号:23546001040014002）初始转入金额为145,

200,000.00元，截至2019年9月19日止账户产生孳息2,706,758.16元，扣除转至“收购小坝磷矿采矿权及相关

资产负债” 项目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23546001040015546）50,006,758.16元，“年产5万吨肥料级聚磷

酸铵项目” 的专项账户初始金额为97,900,000.00元。

2020年6月2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23546001040014002）销户。

注4：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收购小坝磷矿采矿权及相关资产负债” 计划募集资金投资总额为153,173,

587.09元（包含募集资金142,089,400.00元，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23546001040013467）孳息8,377,

428.93元，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23546001040014002）孳息2,706,758.16元）。 2019年8月22日，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用于收购贵州省

福泉磷矿有限公司小坝磷矿山（以下简称“小坝磷矿” ）采矿权及相关资产负债，议案中涉及募集资金变更用

途金额的内容为“变更募集资金总额为152,550,020.93元（包含截至2019年7月31日募集资金专户中产生的

存款利息和理财收益，未包含于本月到期的理财收益及应取得的利息收入，待取得后一并计入）” 。 2019年9月

19日，“收购小坝磷矿采矿权及相关资产负债” 募集资金账户实际收到项目款153,173,587.09元， 差异即为

2019年8月1日至2019年9月19日止原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孳息623,566.16元。

小坝磷矿采矿权及相关资产负债为贵州省福泉磷矿有限公司所有，贵州省福泉磷矿有限公司系澳美牧歌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澳美牧歌” ）子公司，澳美牧歌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四川川恒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川恒集团” ）子公司。

2020年7月27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23546001040015546）销户。

（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元

募集资金总额： 281,270,300.00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251,429,463.64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239,989,400.00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239,989,400.00 2018年： 45,091,249.3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100.00% 2019年： 187,507,635.81

2020年： 18,830,578.45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日期/或截止日项

目完工程度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投资金

额

募集后承诺投资金

额

实际投资金额

募集前承诺投资

金额

募集后承诺投资金

额

实际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与

募集后承诺投资

金额的差额

1

年产20万吨饲料

级磷酸二氢钙项

目

239,989,400.00 239,989,400.00

2

年产5万吨肥料级聚磷

酸铵项目

97,900,000.00 98,093,788.70 97,900,000.00 98,093,788.70 193,788.70 2020年3月

3

收购小坝磷矿采矿权

及相关资产负债

153,173,587.09 153,335,674.94 153,173,587.09 153,335,674.94 162,087.85 2019年12月

合计 239,989,400.00 251,073,587.09 251,429,463.64 239,989,400.00 251,073,587.09 251,429,463.64 355,876.55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之差异

项目 实际投资总额（A）

募集资金承诺投

资总额(B)

差异(A-B) 差异原因

年产5万吨肥料级聚磷

酸铵项目

98,093,788.70 97,900,000.00 193,788.70

使用募集资金专户利息收入和

理财收益支付了项目支出

收购小坝磷矿采矿权及

相关资产负债

153,335,674.94 153,173,587.09 162,087.85

使用募集资金专户利息收入和

理财收益支付了项目支出

2．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

（1）公司原计划用募集资金投资“年产20万吨饲料级磷酸二氢钙项目” 替代现有的年产10万吨饲料级磷

酸二氢钙的产能装置，现有装置的主体设备已于2017年8月折旧完毕，公司对装置的主体设备进行了必要的维

护和更新，经综合评定，公司认为现有的年产10万吨饲料级磷酸二氢钙的产能装置经维护和更新后还可继续

使用。 同时，子公司川恒生态科技有限公司现有的饲料级磷酸二氢钙生产装置可扩大产量至6万吨/年，原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暂缓建设。

2018年5月16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决

定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于建设“年产5万吨肥料级聚磷酸铵项目” 。 公司原“年产20万吨饲料级磷酸二氢钙项

目” 总投资23,998.94万元，拟全部以募集资金投入，公司根据市场环境变化及实际生产情况，将募集资金用途

变更为：（1）“年产5万吨肥料级聚磷酸铵项目” ,拟投入募集资金14,520.00万元；（2）“年产20万吨饲料级磷

酸二氢钙项目” ，拟投入募集资金9,478.94万元，其余部分由公司自筹。本次变更，经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决议通过。变更用途涉及的金额占前次募集资金净额的比例为60.50%，具体详见公司于2018年5月17日

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2018-052号公告。

（2）磷矿石为公司生产所需的主要原材料，贵州省福泉磷矿有限公司为福泉地区主要的磷矿开采企业，

公司存在从贵州省福泉磷矿有限公司采购磷矿石的关联交易行为。 收购小坝磷矿采矿权及相关资产负债能有

效地减少关联交易，同时可极大地稳定公司磷矿石供应，增加公司在原材料采购中的议价能力，为降低生产成

本带来积极的影响。 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终止“年产20万吨饲料级磷酸二氢钙项目” ，并同时

变更“年产5万吨肥料级聚磷酸铵项目” 中未使用的配套流动资金用途，用于收购小坝磷矿采矿权及相关资产

负债。

2019年8月22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决定变更

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用于收购小坝磷矿采矿权及相关资产负债。 本次变更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主体为福

麟矿业，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涉及的总额为153,173,587.09元，本次变更，经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通过。 变更用途涉及的金额占前次募集资金净额的比例为63.83%，具体详见公司于2019年8月23日在《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19-072

号公告。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公司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占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的100.00%。

3．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无。

4．闲置募集资金临时用于其他用途

2017年9月19日公司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的议案》，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公司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 公司拟

使用额度不超过20,000.00万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短期（不超过

12个月）、有保本承诺的投资产品；该现金管理的实施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上述额度

在决议有效期内可循环使用。

2018年9月26日公司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议案》，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公司2018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同意使用

额度不超过20,000万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短期（不超过12个

月）、有保本承诺的投资产品，并授权总经理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和签署相关合同文件。 该现金管理的实施期

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上述额度在决议有效期内可循环使用。

授权期内，公司以闲置募集资金累计购买银行理财产品212,240.00万元，累计赎回212,240.00万元。

5．未使用完毕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资金余额为0元，已全部用于项目投资。

6.�其他需说明事项：无。

（三）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单位：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

日投

资项

目累

计产

能利

用率

承诺效益

最近三年一期实际效益

截止日累

计实现效

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序

号

项目名称

2019

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1-6

月

1

年产5万吨肥料

级聚磷酸铵项

目

95.59

%

达产后年均销售收

入23,504.00万元，

达产后年均利润总

额4,693.00万元

建设期

2,184,

878.15

2,895,

724.02

7,802,

527.45

12,883,

129.62

不适

用

（注

1）

2

收购小坝磷矿

采矿权及相关

资产负债

不适

用

不适用 不适用

17,853,

995.28

17,672,

786.78

12,530,

015.59

48,056,

797.65

是

（注

2）

注1：年产5万吨肥料级聚磷酸铵项目于2020年4月正式投入生产。 根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建成后

第一年收入预计为4,701.00万元，利润总额为195万元，第二年至第三年产能逐渐释放，预计项目建成后第四

年达产，达产后年均销售收入23,504.00万元，达产后年均利润总额4,693.00万元。 2022年1-6月属于建成后第

三年，尚未达产。 2022年1-6月项目实现利润总额7,802,527.45元。

注2：川恒集团及澳美牧歌承诺小坝磷矿采矿权及相关资产负债（以下简称“标的资产” ）2020年度、2021

年度及2022年度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实现的净利润应

分别不低于1,400.00万元、1,400.00万元及1,400.00万元，利润承诺期内，若标的资产当期实际净利润数低于

当期承诺净利润数，业绩承诺方（即川恒集团、澳美牧歌）应当对川恒股份进行现金补偿。 业绩承诺方当年应

当补偿的金额按照以下公式计算： 当期应当补偿金额=当期承诺净利润数－当期实际净利润数。 2022年1-6

月，小坝磷矿采矿权及相关资产负债实现净利润12,530,015.59�元，达到预计效益。

二、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一）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金额及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0]975号）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于2020年9月向面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8,000.20万股，发行价格人民币11.37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909,622,740.00元，根据有关规定扣除发

行费用18,695,909.40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890,926,830.60元。 该募集资金已于2020年9月10日

到位，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XYZH/2020CDA40176号

《验资报告》。

2、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存储情况

（1）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建设

为了进一步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的效率和效果，防范资金使用风险，确保

资金使用安全，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等法律、法

规、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

情况，公司于2020年9月29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修改公司制度的议案》，本次修

订的制度包括《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修订后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简称“《募集资金管理制度》（2020年

版）” ），该修订于2020年10月15日经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通过。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2017年版），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项账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 于2020年9月22日同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泉市支行签订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于2020年9月22日同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福泉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约定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上述协议的内容与深圳证券交

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且都得到有效履行。 开立专项账户的银行定期向保荐机构出具对账

单，公司授权保荐机构可以随时查询、复印专项账户资料，保荐机构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查询等方式行使

其监督权。

（2）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备注

广西鹏越生态科技有

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福泉支行

24050441292000

69483

0.00 0.00 注2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福泉市支行

23546001040017

559

210,000,000.00 0.00 注3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福泉市支行

23546001040017

567

100,000,000.00 0.00 注4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福泉支行

24050441292000

69359

586,526,512.60 0.00 注5

合计

896,526,512.60

（注1）

0.00

注1：初始存放金额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多5,599,682.00元，系尚未支付部分中介机构费用及其他发行费

用。 2020年9月22日，公司已划转该发行费用。

注2：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广西鹏越生态科技有限公司于2020年9月9日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泉

支行开立了一般账户，2020年10月21日， 本公司及广西鹏越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同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泉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至此，该账户纳入募集资金专

用账户管理。 2022年6月21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2405044129200069483）销户。

注3：2020年10月12日，公司用募集资金210,000,000.00元及截至2020年10月12日孳息18,992.20元合计210,

018,992.20元补充流动资金。 2020年10月29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23546001040017559）销户。

注4：2020年10月21日，公司用募集资金偿还银行贷款100,000,000.00元。 2020年10月29日，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账号：23546001040017567）销户。

注5：2020年10月29日， 本公司将募集资金580,926,830.60元及截至2020年10月29日孳息237,038.63� 元

合计余额581,163,869.23元转入广西鹏越募集资金专户（账号：2405044129200069483），用于实施“20万吨/

年 半水 -二水 湿法 磷 酸及 精深 加工 项目 ” 。 2020年 10月 29日 ， 募 集 资 金 专 项 账 户 （账 号 ：

2405044129200069359）销户。

（二）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元

募集资金总额： 909,622,740.00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906,944,490.13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890,926,830.60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2020年： 322,371,619.7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2021年： 258,195,185.80

2022年1-6月： 326,377,684.59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或截止日

项目完工程度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募集前承诺投资金

额

募集后承诺投资金

额

实际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与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的差

额

1

20万吨/年半水-二

水湿法磷酸及精深

加工项目

20万吨/年半水-二水

湿法磷酸及精深加工

项目

729,410,000.00 580,926,830.60 596,944,490.13 729,410,000.00 580,926,830.60

596,944,

490.13

16,017,659.53 注

2 偿还银行贷款 偿还银行贷款 100,000,000.00

100,000,

000.00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100,000,

000.00

0.00 不适用

3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210,000,000.00

210,000,

000.00

210,000,000.00 210,000,000.00 210,000,000.00

210,000,

000.00

0.00 不适用

合计 1,039,410,000.00 890,926,830.60 906,944,490.13 1,039,410,000.00 890,926,830.60

906,944,

490.13

16,017,659.53

注：募投项目"20� 万吨/年半水-二水湿法磷酸及精深加工项目"在实施过程中， 公司对产品生产工艺进

行优化调整，同时项目建设受建筑材料价格上涨、人工费 用增长等原因，导致募投项目投资金额及建设期限

发生变化。 2022年2月21日，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变更非公开发行股份募投项目投资金额及

建设期限的议案》，变更后该募投项目建设完成期限预计为 2022�年 12�月 31�日前。

1．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之差异

项目 实际投资总额（A）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

总额(B)

差异(A-B) 差异原因

20万吨/年半水-二水湿法磷酸及精

深加工项目

596,944,490.13 580,926,830.60 16,017,659.53 账户孳息

偿还银行贷款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0.00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210,000,000.00 210,000,000.00 0.00

2．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

3．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无。

4．闲置募集资金临时用于其他用途

2020年9月29日公司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使

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使用额度不超过55,000万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短期（不超过12个月）、有保本承诺的投资产品，并授权实施募投项目的总

经理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和签署相关合同文件。 该现金管理的实施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内，上述额度在决议有效期内可循环使用。 上述议案经本公司2020年10月15日召开的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批准。

2021年8月26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非公开

发行股份及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合计总额不超过12.00亿元进行现金管理，现金管理的

实施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的12个月内（2021年9月17日起至2022年9月16日止）有效，上述额度在

决议有效期内可循环使用。 上述议案经本公司2021年9月17日召开的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授权期内，子公司广西鹏越生态科技有限公司累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

1,545,000,000.00元，赎回到期理财产品1,545,000,000.00�元。

5．未使用完毕的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资金余额为0元，已全部用于项目投资。

6.�其他需说明事项：无。

（三）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单位：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

项目累计产

能利用率

承诺效益

最近三年一期实际效益 截止日累

计实现效

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序

号

项目名称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年

1-6月

1

20万吨/年半水-

二水湿法磷酸及

精深加工项目

不适用

达产后年均销售收

入101,765.00万元，

达产后年均利润总

额20,936.00万元

不适

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 偿还银行贷款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3

补充流动资金项

目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注：募投项目“20�万吨/年半水-二水湿法磷酸及精深加工项目” 在实施过程中， 公司对产品生产工艺进

行优化调整，同时项目建设受建筑材料价格上涨、人工费 用增长等原因，导致募投项目投资金额及建设期限

发生变化。 2022年2月21日，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变更非公开发行股份募投项目投资金额及

建设期限的议案》，变更后该募投项目建设完成期限预计为 2022�年 12�月 31�日前。

三、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金额及到位时间

2021�年 7�月 13�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

换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337号）的核准，本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数量1,160.00万张，

发行价格为每张100.00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160,000,000.00元， 扣除尚未支付的承销保荐费用12,

600,000.00元（含税）（承销保荐费用合计13,600,000.00元 （含税）， 本公司已于2021年01月22日支付1,

000,000.00元（含税））后的募集资金为人民币1,147,400,000.00元，已由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1年8月18日分别存入本公司账户， 其中存入本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泉市支行开立的

23546001040019142账号人民币200,000,000.00元、存入本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泉市支行开

立的23546001040019134账号人民币134,624,200.00元、存入本公司在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泉市

支行开立的23546001040019126账号人民币52,000,000.00元、 存入本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

泉市支行开立的23546001040019118账号人民币201,977,900.00元、存入本公司在中国建行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福泉支行开立的52050165603600000916账号人民币241,557,900.00元、 存入本公司在中国建行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福泉支行开立的52050165603600000915账号人民币317,240,000.00元。 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各项发

行费用不含税人民币15,274,659.44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144,725,340.56� 元（因发行费用中

增值税进项税额842,381.69元未做进项税抵扣，实际可使用募集资金净额为1,143,882,958.87元）。 上述募集

资金到位情况业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审验 ， 并于 2021年 8月19日出具了

XYZH/2021CDAA40144号验资报告。

2、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存储情况

（1）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建设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深交所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根据募投项目不同用途分别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福泉市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泉支行（以下合称“开户银行” ）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按照

相关规定与开户银行、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在信息披露媒体披露 的《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90）。

（2）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备注

贵州川恒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福泉市支

行

23546001040019118 201,977,900.00 44,230,160.34

贵州川恒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福泉市支

行

23546001040019126 52,000,000.00 48,926,905.89

贵州川恒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福泉支行

52050165603600000916 241,557,900.00 244,561,340.02

贵州川恒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福泉支行

52050165603600000915 317,240,000.00 71,888,371.89

贵州川恒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福泉市支

行

23546001040019134 134,624,200.00 0.00 注2

贵州川恒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福泉市支

行

23546001040019142 200,000,000.00 0.00 注3

合计

1,147,400,000.00

（注1）

409,606,778.14

注1：初始存放金额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多3,517,041.13元，系尚未支付部分中介机构费用及其他发行费

用。 2021年8月20日，公司已划转该发行费用。

注2：2021年8-10月， 公司用募集资金131,107,158.87及截至2021年10月20日孳息 （扣除手续费）22,

382.25元补充流动资金。 2021年10月20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23546001040019134）销户。

注3：2021年8-10月，公司用募集资金200,000,000.00元偿还银行贷款，孳息（扣除手续费）164,457.36元

补充流动资金。 2021年10月20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23546001040019142）销户。

（二）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元

募集资金总额： 1,160,000,000.00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741,366,137.53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1,143,882,958.87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741,366,137.5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2021年： 596,490,847.1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2022年1-6月： 144,875,290.38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或截

止日项目完工程度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

诺投资金

额

募集后承

诺投资金

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募集前承

诺投资金

额

募集后承

诺投资金

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与

募集后承诺投资

金额的差额

1

福泉市新型矿化一

体磷资源精深加工

项目—150万 t/a�中

低品位磷矿综合利

用选矿装置及配套

设施

福泉市新型矿化一体

磷资源精深加工项

目—150万t/a�中低品

位磷矿综合利用选矿

装置及配套设施

317,240,

000.00

317,240,

000.00

247,244,

368.64

317,240,

000.00

317,240,

000.00

247,244,

368.64

-69,995,631.36 2022年6月30日

2

福泉市新型矿化一

体磷资源精深加工

项目—30万吨/年硫

铁矿制硫酸装置

福泉市新型矿化一体

磷资源精深加工项

目—30万吨/年硫铁

矿制硫酸装置

241,557,

900.00

241,557,

900.00

230,

000.00

241,557,

900.00

241,557,

900.00

230,

000.00

-241,327,

900.00

2023年8月31日

（注1）

3

30万吨/年硫铁矿制

硫酸项目

30万吨/年硫铁矿制

硫酸项目

201,977,

900.00

201,977,

900.00

158,898,

512.21

201,977,

900.00

201,977,

900.00

158,898,

512.21

-43,079,387.79 2022年6月30日

4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工程研究

中心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工程研究中心

52,000,

000.00

52,000,

000.00

3,699,

258.20

52,000,

000.00

52,000,

000.00

3,699,

258.20

-48,300,741.80

2023年12月31日

（注2）

5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147,224,

200.00

131,107,

158.87

131,293,

998.48

131,293,

998.48

131,107,

158.87

131,293,

998.48

186,839.61 不适用

6 偿还银行贷款 偿还银行贷款

200,000,

000.00

200,000,

000.00

200,000,

000.00

200,000,

000.00

200,000,

000.00

200,000,

000.00

0.00 不适用

合计

1,160,

000,

000.00

1,143,

882,958.87

741,366,

137.53

1,160,

000,

000.00

1,143,

882,

958.87

741,366,

137.53

-402,516,

821.34

注1："福泉市新型矿化一体磷资源精深加工项目-30万吨/年硫铁矿制硫酸装置"建设地址位于公司罗尾

塘厂区，目前已经完成项目建设前期准备相关工作。同时，公司亦筹备在罗尾塘厂区建设"中低品位磷矿综合利

用生产12万吨/年食品级净化磷酸项目"，其中亦包含了硫铁矿制酸装置。 为提高项目建设效率，公司审慎研究

后调整项目建设计划，将"福泉市新型矿化一体磷资源精深加工项目-30万吨/年硫铁矿制硫酸装置"与"中低品

位磷矿综合利用生产12万吨/年食品级净化磷酸项目"中的硫铁矿制酸装置同步建设，因此拟将该项目延期，预

计完工时间为2023年8月31日。

注2：工程研究中心项目已经开始投入建设，建设期预计24个月，预计完工时间为2023年12月31日。

1．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之差异

项目 实际投资总额（A）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

额(B)

差异(A-B) 差异原因

福泉市新型矿化一体磷资

源精深加工项目—150万

t/a�中低品位磷矿综合利

用选矿装置及配套设施

247,244,368.64 317,240,000.00 -69,995,631.36

项目已完工，工程款

未结清，尚在付款

福泉市新型矿化一体磷资

源精深加工项目—30万吨

/年硫铁矿制硫酸装置

230,000.00 241,557,900.00 -241,327,900.00

项目延期，未正式投

入建设

30万吨/年硫铁矿制硫酸

项目

158,898,512.21 201,977,900.00 -43,079,387.79

项目已完工，工程款

未结清，尚在付款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工程研究中心

3,699,258.20 52,000,000.00 -48,300,741.80 尚在建设中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131,293,998.48 131,107,158.87 186,839.61 账户孳息

偿还银行贷款 200,000,000.00 200,000,000.00 -

合计 741,366,137.53 1,143,882,958.87 -402,516,821.34

2．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

3．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无。

4．闲置募集资金临时用于其他用途

2021年8月26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非公开

发行股份及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合计总额不超过12.00亿元进行现金管理，现金管理的

实施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的12个月内（2021年9月17日起至2022年9月16日止）有效，上述额度在

决议有效期内可循环使用。 上述议案经本公司2021年9月17日召开的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下转B081版）


